
乱丢建材致人骨折

认罪赔偿判处缓刑

“4 楼的人往下扔东西， 我妈

妈被砸成肋骨骨折了！ ”2023 年某

日，湖北省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某社

区一名女子拨打电话报案，称自己

的母亲正在捡拾废品，突然被从天

而降的垃圾砸成骨折。

经公安机关查明，姜某在案涉

小区 4 楼从事室内装修工作，2023

年 8 月的某日， 姜某为图省事，在

确认楼底无人后，多次将建筑垃圾

从窗外往下抛出。

案发当天，以为一切如常的姜

某没有经过确认，便将屋内的小件

包装纸壳子、灰尘泥土、碎砖等装

修垃圾用蛇皮袋子打包后从窗户

丢向楼下， 却不料砸中楼下的李

某，致其胸背部软组织挫伤并伴有

肋骨骨折。 同年 9 月，经司法机构

鉴定，李某构成轻微伤。几天后，姜

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并赔偿李

某的经济损失获得其谅解。

5 月 17 日，本案在东湖高新区

当代社区巡回审判点当庭宣判：姜

某因多次高空抛物， 致一人轻微

伤，情节严重，其行为已经构成高

空抛物罪。 因姜某具有自动投案、

自愿认罪认罚和主动赔偿的悔罪

表现，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姜

某当庭表示服判。

“之前我们也听说过高空抛物

入刑，但是什么情况下，才会构成

高空抛物罪呢？ ”旁听庭审的居民

们纷纷提出自己的疑问。

“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高空

抛物罪，释放了惩治高空抛物犯罪

行为的信号。 高空抛物罪系行为

犯，也就是说，只要做出高空抛

物的行为， 具有现实危险性，情

节严重的即构成犯罪。 ”宣判后，

法官王友对刑法中的高空抛物

罪进行全面释法：“以本案为例，

本案中的被告人在装修的时候

为了方便， 多次将装修垃圾从 4

楼 抛 出 ， 最 终 砸 中 行 人 导 致

案 发。 ”

水泥石头砸伤小孩

物业住户共同担责

2022 年 7 月 12 日， 家住重

庆市南川区的霍某某与玩伴在

某小区生活超市门口玩耍时，被

附近楼栋掉落的水泥石头砸中

右肩导致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

治疗，诊断为右肩骨折，经鉴定

属十级伤残。 后经公安机关走访

调查，无法查清具体侵权人。

随后，公安机关委托物证鉴

定中心对监控视频进行声像鉴

定，认定坠落物的起始区域为 31

栋 1 号和 9 号户型 19 层（含 19

层）以上。 霍某某遂将 31 栋可能

实施侵权行为的张某某等 20 名

住 户 以 及 小 区 物 业 公 司 诉 至

法院。

南川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

为，民法典对高空抛物、高空坠

物侵权案件中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的主体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本

案中， 霍某某被案涉小区 31 栋

高空坠落的水泥石头砸伤的事

实清楚，物业公司虽然在事发前

曾通过张贴宣传海报等方式在

小区内宣传高空抛物的危害性，

但未完全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的维修、养护、管理等义务，造

成建筑物石头坠落并致使原告受

伤，其行为违反了安全保障的义务，

对原告的损失应承担 30%（30483

元）的责任。 同时，因未能查明实际

侵权人， 根据鉴定结果结合该部分

业主居住使用情况， 确认张某某等

20 名被告承担 70%（共 71130 元）的

补偿责任。

坠落玻璃砸坏车辆

违停在先各担其责

2023 年 8 月的一天， 浙江省瑞

安市许某接孩子放学时在学校附近

绕了一圈都没能找到停车位， 便抱

着侥幸心理将车辆停放在学校附近

的人行道上。接回孩子后，他发现自

己车辆挡风玻璃及车身多处被学校

附近小区掉落的玻璃砸坏， 见此他

赶忙拨打了报警电话。 民警通过现

场勘查后确认， 车损是由小区业主

郑某家的窗户玻璃掉落而导致的。

事后，双方对赔偿金额争执不下，许

某将郑某诉至法院， 要求其承担汽

车维修费 3650 元。

瑞安市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

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被侵权

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

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

中， 砸中许某车辆的玻璃是从郑某

房屋上坠落， 郑某对许某的损失理

应承担赔偿责任。 但许某将车辆违

章停放在人行道上， 也存在一定过

错，需要承担相应责任。 据此，法院

判决业主郑某承担 60%的赔偿责

任， 车主许某因自身原因承担 40%

的责任。

（刘志月）

一名外地来黑龙江省兰西

县投奔儿子的老太太， 因忘记

儿子的住址被困在街头， 派出

所接警后， 迅速派民警赶到现

场，通过了解和寻找，将老人安

全送到家人身边。

据悉，7 月 1 日 19 时许，兰

西县城西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

中心派警，报警人称，在兰西县

十字街西北角的人民康健药房

门口， 有一个老太太找不到家

了，派出所所长王伟峰，辅警朗

振，王艳爽迅速出警到达现场。

民警们通过调查围观群

众，得知老人叫徐某芝，是外地

来兰西投靠儿子和儿媳妇，她

只记得儿子和儿媳妇在一个广

场附近卖烤串， 所长王伟峰带

领辅警驱车领着老人在城区四

处寻找， 最终在绿岛公园附近

的烤串摊找到了老人的儿子尹

某生和儿媳李某， 将老人安全

交到家属手中， 老人感动的热

泪盈眶， 激动的说：“太感谢人

民警察了”。 于航 摄

以案释法

退休送快递被撞伤

误工损失亦可主张

2023

年

9

月中旬，小徐夫妇在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一饭店用餐。 因手上沾

了油渍，小徐取下金戒指放餐桌上，离开时夫

妻俩都忘了拿走金戒指。 次日，二人想起此事

后立刻去饭店寻找。 在饭店内的监控录像中看

到，他们走后有一名女子进来吃饭，发现了这

枚戒指并带走。

夫妻俩辗转找到那名女子小刘， 要求她归

还戒指。 没想到，小刘一口拒绝，并说了原委。

原来，当天小刘确实拿走了这枚戒指，但她仔

细端详，觉得戒指微微发黑，不像是黄金戒指，

便未刻意保存，而是随手塞进了口袋。 晚上和

家人提到此事，欲翻出戒指时已找不到了。

随后，小徐多次要求小刘按照

2300

元的购

买价格予以赔偿，均被拒。 协商未果之下，今年

3

月， 小徐一纸诉状将小刘告至阿拉尔垦区人

民法院，要求返还戒指。

庭审中， 小刘辩称， 她确实捡到了一枚戒

指，但这枚戒指后来再次遗失并非自己故意导

致，不应当由其承担赔偿责任。 小徐则向法院

提交了戒指的收款凭证 、照片等材料，证明其

丢失的金戒指价值

2300

元。

法院审理认为， 根据民法典规定， 拾得遗

失物，应当返还给权利人。 拾得人应当及时通

知权利人领取，或者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 因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 灭失的，

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小徐举证及小刘陈

述， 可以认定小刘拾得遗失黄金戒指的事实，

但她拾得金戒指后未依法将遗失物送交公安

等有关部门， 也未尽到妥善保管遗失物的义

务，造成了原告小徐的损失，被告依法应当承

担民事责任，如其不能返还，应当折价赔偿给

原告。 最终，法院判令被告小刘返还原告小徐

遗失的金戒指一枚；如不能返还，则赔偿原告

小徐的损失

2300

元。 （潘从武）

儿童玩火引发火灾

家长物业都须担责

2023 年 8 月 28 日， 小刘和小陶在小区玩

耍时捡到一个黑色打火机。 两人出于好奇点燃

了小区的某“僵尸车”，火势蔓延导致旁边两辆

车受损，小区物业公司在车辆起火后采取了灭

火措施。 事后，受损车辆车主将小刘和小陶的

家长大刘和大陶告上法庭， 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 大刘和大陶对两辆车造成的损失进行赔

付，大陶赔付修车款 22000 元，大刘赔付修车款

21500 元。

随后， 大刘和大陶认为物业公司对起火

“僵尸车” 未尽妥善管理和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义务，故向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平安区法院认为， 火灾事故发生时， 被引

燃的“僵尸车”长期停放在小区规划的车位处，

视为废弃车辆。 根据海东市平安区公安局交通

警察大队发布的《关于清理整治市区废弃车辆

的通告》规定，对无法通知的车主，或者经通知

未按期处置的车辆， 经拍照留档后实施拖离，

集中停放至指定场所。 本案中，被告物业公司

虽无权对“僵尸车”进行清理，但在明知该车为

废弃车辆的情况下，有义务将“僵尸车”长期停

放在公共停车区域的情况报告给相关行政部

门，被告物业公司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已履行

该义务，存在部分过错。

造成火灾事故的侵权行为人为原告大刘和

大陶之子，原告作为法定监护人理应对损害结

果承担主要侵权责任，被告物业公司因未尽管

理职责承担次要责任。 根据过错大小，平安区

人民法院酌情认定原告大刘和大陶担责 90%，

被告物业公司担责 10%。

法官庭后表示， 民法典规定， 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 监护人应尽到对

未成年人的监管和教育责任，提高孩子对危险

行为的辨别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同时，法官提

醒物业管理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

理规定，履行消防安全职责 ，对小区的“僵尸

车”加大治理力度，为住户筑牢“安全防护网”。

（徐鹏）

高空抛物坠物是城市治理的一大顽疾，从烟头、袜子、食物残渣等小件到烟灰缸、拖把、花盆、装

修垃圾等重物，高空抛物成为名副其实的“悬在城市上空的痛”，严重威胁着群众“头顶上的安全”。

近年来，民法典、刑法修正案相继对高空抛物坠物行为作出规定，为司法机关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

物坠物行为、保障人民安居乐业提供了行动指南。

近日，笔者梳理了全国多地人民法院审理的因高空抛物坠物而产生纠纷的民事、刑事案件，通过

具体案例剖析涉及高空抛物相关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以及民事案件的赔偿原则，增强群众的公共安

全意识，减少悲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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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民共治高空抛物

危害安全顽疾当止

老妪寻亲迷路 民警出手相助


